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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有關「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訂定發布前，學校

業完成或啟動新（續）聘超過該原則規定聘任年齡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相

關作業程序，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兼顧學校實務運作需要，並避免影響課務

安排及學生受教權益，同意學校得聘任渠等至本次契約屆滿為止。（本部

111年 7 月 6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062277 號函） 

二、修正「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名

稱並修正為「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並自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7 月 11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137A號令） 

三、檢送「『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相關 QA」1 份。

（本部 111年 7 月 11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020 號書函） 

四、有關「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 5 點第 1 款但書

經「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不受聘任年齡限制規定之適用範圍及認定標準。

（本部 111年 7 月 11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265 號函） 

五、重申專科以上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權益保障事項。（本部 111 年 8 月

19日臺教人（一）字第 1110080783 號函） 

 

 

一、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規範，於本部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26

條第 1 項授權另定之辦法訂定發布前，比照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經營商

業）及第 15 條（兼職）規定辦理，亦不得違反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人事法令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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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所定兼職範圍及核准程序等規定。（本部 111 年 7 月 4 日臺教人（

二）字第 1114202339 號函） 

二、曾任或現任國家代表隊運動選手之公立學校專任教師，經服務學校核准後得

接受商業代言及相關事項。（本部 111 年 7月 18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2189A號令） 

三、各機關（構）學校回應考試錄取人員詢問或通知報到事宜時，請適時提醒相

關規定，及申請放棄受訓資格對其權益之影響。（本部 111 年 7 月 19 日臺

教人（二）字第 1110070088號書函） 

四、有關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承接計畫之內部管理機制。（本部 111 年 7 月 2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56814號書函） 

五、修正「教育部部屬機關（構）學校首（校）長兼職情形表」，請依式填報並

依規定及時報核。（本部 111 年 7 月 2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2359 號

書函） 

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公立醫療機構首長接任前，已依相關規定進

用之聘用（契約）住院醫師，如與現任首長具有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親

屬關係，於年度續聘時，得否排除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迴避任用及公職

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相關疑義。（本部 111 年 8 月 3 日臺教人（二）

字第 1110072970 號書函） 

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新增「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務人員陞

任評分標準表」相關釋例彙整表。（本部 111 年 8 月 15 日臺教人（二）字

第 1110076471 號書函） 

八、銓敘部令以，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 15 條所稱「公職」，不包括經權責機關

（構）認定為任務編組或臨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本部 111 年 8 月 23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2625號書函） 

九、有關各機關應業務需要，於預算員額內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以年度契約定期

聘用之人員，以及依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或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規定約聘（僱）之職務代理人員，於產前假期間所遺業務，如機關現職人員

確實無法代理，且人事費尚可勻支時，同意放寬得分別再進用聘用人員或約

聘（僱）人員代理。（本部 111 年 9 月 1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4768

號函） 

十、有關各機關應業務需要，於預算員額內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

僱人員僱用辦法以年度契約定期僱用之人員，於產前假期間所遺業務，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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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現職人員確實無法代理，且人事費尚可勻支時，同意放寬得再進用約僱人

員代理其職務。（本部 111 年 9 月 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7085 號書

函） 

十一、行政院 111 年 9 月 13 日院授人組字第 11120012844 號函修正發布「行政

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 4 條。（本部 111 年 9 月

16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9905 號書函） 

十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1 年 9 月 13 日總處組字第 11120012845 號書函修

正「約僱人員僱用契約書（範例）」（含具結書）。（本部 111 年 9 月 1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9903號書函） 

十三、檢送「主管機關所屬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 第 8 項

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參考流程」1 份，供各主管機關遇類此情形參照

辦理。（本部 111 年 9月 19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3030 號函） 

十四、有關權責機關擬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規定調任現職公務人員應注意之

相關事項，請依銓敘部函送「認定職系專長案件相關作業說明」辦理。（本

部 111年 9月 20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89546 號書函） 

 

 

一、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1 條修正條文。(

本部 111 年 7月 1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64873 號書函)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輔導訓練

實施計畫」第 3 點修正條文。（本部 111 年 7 月 1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68194號書函） 

三、行政院修正發布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 1 條、

第 3 條修正條文。(本部 111 年 7 月 1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70311 號書

函) 

四、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時，應於發現獎懲原因事實後，即時調查

確認並辦理獎懲；於辦理考績前，對於獎懲相抵將滿二大過之受考人，應予

適時提醒，促其注意改善；於因獎懲相抵累積達二大過而為考績列丁等之核

定前，對受考人於考績年度中具應予獎勵事實而尚未核予獎勵部分，應於考

績年度內辦理完竣。（本部 111 年 7 月 20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71042 號

書函） 

服務、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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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務人員如有分娩或流產事實，應核給娩假或流產假，該等事實如係於下午

發生，則公務人員最遲得自分娩或流產之日下午請娩假或流產假，至如公務

人員係於下班後始分娩或流產，其娩假或流產假最遲得自分娩或流產之次日

起算。(本部 111 年 8月 5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77364 號書函) 

六、基於現行疫情發展已有所調整，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業逐步放寬相關管制

措施，為符實際需要，本部所屬機關（構）學校首長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成立期間出國差假案件不再以「國際旅遊疫情建議等級」區隔管制，惟首

長出國（境）仍應先採行其他適當替代措施，如有特殊情形必須親自前往者

，應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後，始得前往。(本部 111 年 8 月 8 日臺教人(三)

字第 1110073759 號書函) 

七、111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及公務員服務法第 12 條

，業經考試院令定自 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部 111 年 8 月 9 日臺教人(三

)字第 1110077868 號書函、111 年 8 月 1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78647 號

書函) 

八、所詢教師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娩假與流產假相關疑義一案。教師雖

為性別工作平等法適用對象，惟其娩假及流產假係依教師請假規則核給一定

「日數」（例假日無須請假），與勞動基準法第 50 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所定於分娩前後或自流產後起給予一定「期間」產假之計算方式不同。

（本部 111年 8 月 17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0250號函） 

九、112 至 114 年國民旅遊卡制度依現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

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規定辦理。(本部 111 年 8 月 3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5574號書函) 

十、為鼓勵公務人員增進個人知能、追求自我成長，並考量留職停薪期間係保留

職缺，且未支薪，故放寬公務人員依留職停薪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款規定及考試院、行政院 110年 6月 29日考臺組貳一字第 11000043021號

、院授人培字第 11000015392 號令等辦理留職停薪者，於留職停薪期間得從

事進修。（本部 111 年 9月 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5169 號書函） 

十一、公務人員於留職停薪期間尚不具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 條第 6 項所定考

績委員會票選委員之選舉權（含參選權及投票權），至考績委員會委員倘於

任期中辦理留職停薪，應即卸除其委員身分，所遺缺額如係指定委員者，得

由機關首長另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如係票選委員者，則應由候補人員遞

補，又倘無候補人員，於考績委員會之組成人數及指定與票選委員配置比例

符合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6 項規定之前提下，得由機關衡

酌是否辦理補選，否則即應辦理補選。（本部 111 年 9 月 13 日臺教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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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110089074 號書函） 

十二、有關教師於聘任前發生得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給假之事實，於聘任後如何

給假事宜，經參酌公務人員給假情形，修正如附表，並溯自 111 年 8 月 1 日

起生效。（本部 111 年 9月 21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9077 號函） 

 

 

一、衛生福利部修正「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療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

獎勵要點」第 2 點及第 4 點規定，並自 111 年 6 月 24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7月 1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63408 號書函) 

二、衛生福利部修正「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療照護之醫事人員及相關人員

津貼申請作業須知」。(本部 111年 7月 1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63711號

書函) 

三、銓敘部以 111 年 6 月 29 日部退一字第 11154674421 號令修正發布「公教人

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本部 111 年 7 月 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64665

號書函) 

四、行政院配合組織調整新設機關，修正「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二十）」，並

自 111 年 8 月 27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8 月 3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84732號書函) 

五、「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學附設醫療機構公務人員危勞職務年齡標準表」業經銓

敘部修正核備，並自 111 年 7 月 19 日生效。（教育部 111 年 7 月 26 日臺教

人(四)字第 1110071567 號書函） 

六、銓敘部以 111 年 9 月 19 日部退五字第 1115476705 號函送「109 年送審作業

手冊(撫卹篇)」及「因公撫卹案件服務機關作業流程圖」。(本部 111 年 9 月

27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92461 號書函) 

 

 

一、本部修正「教育部臨時人員人事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並自 111 年 7 月 20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7月 20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133 號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各機關（學校）臨時人員工作規則範本（本部 111

年 8月 4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076019 號書函） 

待遇、福利、退休、撫卹 

 

勞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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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修正「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並自 111 年 9 月 8 日生效

（本部 111年 9 月 12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088743 號書函） 

四、依銓敘部 111 年 8 月 29 日部銓四字第 11154849531 號函釋，依公務人員留

職停薪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規定及考試院、行政院 110 年 6 月

29 日令等辦理留職停薪者，於留職停薪期間得從事進修，惟該等人員未有在

職之事實，仍非屬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所稱「公餘進修」及「部分辦公時間

進修」之範疇，爰不得據以申請進修費用補助。至公務人員於核准進修期間

，經依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規定辦理留職停薪，並依上開銓敘部函釋繼續

進修者，服務機關得本於權責依當學期未留職停薪前之在職日數比例計算，

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之進修補助相關規定給予部分費用補助

（本部 111年 9 月 28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089001號書函） 

五、勞動部公告調整每月基本工資新臺幣(以下同)26,400 元；每小時調整為 176

元，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9 月 23 日臺教(五)字第

1110090716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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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同仁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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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築巢優利貸 

(全國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111 年至 113 年「築巢優利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利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利率(1.310％)固定加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 

    臺灣銀行：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 

    中國信託：0809-066-666，02-2769-5000。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育

嬰留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連續服務滿 2

學年之公立高中(職)以下代理老師)。 

三、貸款利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利率加 0.485％計算

(目前年息 1.33%)，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0年至 112年「闔家安康」，由中國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編制內現職員工(含各機關派駐海

外人員、約聘僱人員)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洽詢電話：0800-098-889(中國人壽)。 

福利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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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行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第一類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級

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主

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6,000元為限。 

第二類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40 歲以

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

1年者，2年補助 1次，補助金額以 4,500元為限。 

備註： 

一、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友

(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 

二、至臨時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勞資會議

決議，比照前開「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理。 

5 
全國公教員工 

旅遊平安卡 

108年至111年「全國公教員工旅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承作，其中「國內外旅遊」保險部分承保範圍，延長辦理至111

年12月31日止。方案說明如下： 

一、延長辦理期間： 111年 7月 1日至 111年 12 月 31日止。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

含約聘僱人員及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其眷屬。 

三、「國內外旅遊」保險部分承保範圍：含意外身故給付、意外失

能給付、傷害醫療給付（實支實付）及個人賠償責任、劫持事

故慰問金保險。 

四、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物保險）。 

五、網站：https://www.fubon.com/hwc。 

https://www.fubon.com/h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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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6 

全國公教員工

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 

111 年至 114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1年 2月 22日起至 114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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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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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福利部保護服務司(https://dep.mohw.gov.tw/DOPS/cp-1216-57738-

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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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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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https://www.csptc.gov.tw/News_Content.aspx?n=3298&s=13522)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7 日（第 202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0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電 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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